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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豪科技 股票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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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
２０１０－０２５

２０１０

年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

凡欲认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发行公告以及募集说明书及其有关的信息披露文件，并进行独立投资判

断。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发行人公司债券发行上市的核准，并不表明其对本期债券的投资价值作出了任何评

价，也不表明对本期债券的投资风险作出了任何判断。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重要提示

１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泰豪科技”）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５８

号文核准。

２

、泰豪科技本次债券发行规模

５

亿元，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债券期限：

５

年。

４

、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由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５

、本期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４．８％－５．９％

，本期公司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根据市场询价协商确定。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向机构投资者询价，并根据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最终的

票面利率。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证券日报》上公告本期公司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敬请投资者关注。

６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采取网下协议发行方式。

７

、本期公司债券主体评级为

ＡＡ

，债项评级为

ＡＡ＋

；债券上市前，公司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１６７

，

７１０．５１

万元；债券上市前，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及

２００９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

８

，

４１９．１９

万元、

９

，

１４８．６２

万和

９

，

８２８．６６

万元，近三年平均净利润为

９

，

１３２．１６

万元，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

利息的

３

倍。 公司近期财务指标符合相关标准。

８

、本期公司债券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市场上市交易。

９

、本期公司债券仅面向境内合格的机构投资者发行（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１０

、参与网下认购的机构投资者可以打印本发行公告附件二《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公司债券网下认购

承诺函》，按要求正确填写，并在发行期间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 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的认购情况，确定投资者

的配售金额。 网下最低认购数量为

１０００

手（

１００

万元），超过

１０００

手的必须是

１０００

手的整数倍（即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

倍）。

１１

、务必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中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时间、认购办法、认购程序、

认购价格和认购资金缴纳等具体规定。

１２

、发行人将在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本期公司债券具体上市时间另行公告。

１３

、本公告仅对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期公司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者欲详

细了解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情况，请仔细阅读《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该说明书摘要已

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 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投资

者亦可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１４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他人违规融资认购。 投资者认购并持有

本期公司债券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１５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证券日报》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泰豪科技、本公司 指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泰豪债 指

２０１０

年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本次发行

５

亿元

１０

泰豪债之行为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 指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承销团 指 主承销商齐鲁证券为本次发行组建的承销团

上证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发行首日（

Ｔ

日） 指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本期公司债券发行起始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本期债券发行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

２０１０

年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二）发行总额：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三）票面金额：

１００

元

／

张

（四）本次发行数量：

５０

万手（

５００

万张）

（五）发行价格：按面值平价发行

（六）债券期限：

５

年

（七）计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

（八）计息期限（存续期间）：计息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６

日

（九）还本付息方式：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一次兑付本金，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

（十）保证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担保方式：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二）担保范围：本期债券的全部本金及利息，以及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和其他应支付的费

用

（十三）资信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十四）信用级别：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ＡＡ＋

（十五）债券受托管理人：齐鲁证券

（十六）承销方式：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十七）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计划将不超过

２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剩余部分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十八）本次发行对象：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十九）发行方式：本期公司债券发行仅面向机构投资者协议发行

（二十）拟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十一）上市时间：发行人将在本期发行结束后尽快向上证所申请上市，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十二）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交易日 工作事项

Ｔ－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网下询价，确定票面利率

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协议认购起始日

Ｔ＋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协议认购截止日， 获得配售的投资者在当日

１７

：

００

前将认购款划

至主承销商专用收款账户

Ｔ＋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Ｔ＋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主承销商向发行人划款

注：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向机构投资者利率询价

（一）询价对象

本次网下利率询价对象为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二）利率询价预设区间及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期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预设区间为

４．８％－５．９％

，最终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向机

构投资者的询价结果在上述预设范围内协商确定。

（三）询价时间

本期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

Ｔ－１

日）， 参与询价的投资者必须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

Ｔ－１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前将《

２０１０

年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网下利率询价及认

购申请表”）（见附件一）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

（四）询价办法

１

、填制《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拟参与网下询价和认购的投资者可以从发行公告所列示的网站下载《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并按要求正

确填写。

填写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应注意：

（

１

）应在发行公告所指定的利率区间范围内填写询价利率；

（

２

）每一份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最多可填写

５

个询价利率；

（

３

）填写认购利率时精确到

０．０１％

；

（

４

）填写询价利率应由低到高、按顺序填写；

（

５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认购总金额不得少于

１００

万元（含

１００

万元），并为

１００

万元（

１

，

０００

手）的整数倍；

（

６

）每一询价利率对应的认购总金额，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询价利率时，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

（

７

）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报价一次，重复报价的视为无效报价。

２

、提交

参与询价与认购的投资者应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前将加盖单位公章后的《

２０１０

年泰豪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传

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

投资者填写的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一旦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即构成投资者发出的、对投资者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３

、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询价的结果在预设的利率区间内确定最终的票面利率，并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公告本期公司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 发行人将

按上述确定的票面利率向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期公司债券。

三、网下发行

（一）发行对象

网下发行的对象为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包括未参与网下询

价的合格机构投资者。

（二）发行数量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额

５

亿元。

（三）发行价格

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四）发行时间

本期公司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

２

个工作日，网下发行认购起始日为发行首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Ｔ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的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五）认购办法

１

、凡参与网下协议认购的机构投资者，认购时必须持有登记公司的证券账户卡。 尚未开户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

发行首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Ｔ

日）前开立证券账户。

２

、欲参与网下协议认购的机构投资者在网下发行期间自行联系保荐人（主承销商），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下

机构投资者认购意向进行簿记建档，与机构投资者协商确定认购数量，并与机构投资者签订《网下认购协议》。 网下配

售不采用比例配售的形式，在同等条件下，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将优先得到满足。

各机构投资者应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

１５

：

００

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

ａ．

由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网下认购协议》；

ｂ．

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ｃ．

上证所证券账户卡复

印件；

ｄ．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适用）。

各机构投资者应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

１７

：

００

前将《网下认购协议》正本邮寄或送达至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议送达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１７７０３

号山大华特广场

Ｂ５１０

室

邮编

２５００６１

认购协议传真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８９７ ０５３１－５８８１５９９６

（电子传真）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７９７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８４２

（六）资金划付

签订《网下认购协议》的机构投资者应按规定及时缴纳认购款，投资者缴纳的认购款须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

１７

：

００

前足额划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 划款时请注明机构投资者全称和“泰豪科技公司债券认购

资金” 字样，同时向保荐人（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

收款人账户户名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收款人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经十一路支行

收款人账号

１６０２００１２２９０２０１４２５０６

大额支付系统号

１０２４５１０００１２５

联行行号

２４０４８００８

开户行联系人 张仕文、李敏、刘伟

收款人开户行电话

０５３１－８２０６７３８９ ０５３１－８２０６８２１８

０５３１－８２０２０７７２

（传真）

四、风险揭示

保荐人（主承销商）就已知范围已充分揭示本次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泰豪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五、认购费用

本期债券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印花税等费用。

六、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江西省南昌高新开发区泰豪大厦

法定代表人：毛勇

董事会秘书：杨骏

联系人：杨洁芸

电话：

０７９１－８１１０５９０

传 真：

０７９１－８１１０５９０

邮政编码：

３３００９６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住 所：济南市经十路

２０５１８

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１７７０３

号山大华特广场

Ｂ５１０

室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７９７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８４２

传 真：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８９７ ０５３１－５８８１５９９６

（电子传真）

邮政编码：

２５００６１

发行人：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附件一：

２０１０

年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重要声明

本表一经申请人完整填写，且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送达至 主承销商处，即构成认购

申请人发出的、对认购申请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

经办人姓名 传真号码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证券账户名称（上海） 证券账户号码（上海）

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信息（询价利率区间

４．８％－５．９％

）

票面利率（

％

） 认购申请金额（万元）

票面利率由低到高填 写，每

一票面利率对 应的认购金

额， 是指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

利 率不低于该利率时认 购申

请人的最大认购 需求

注：

１

、票面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连续填写，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

２

、最多可填写

５

档票面利率及对应的认购申请金额；

３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认购申请金额不得少于

１００

万元（含

１００

万元），并为

１００

万元（

１

，

０００

手）的整数倍。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以下填表说明部分可不回传，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１

、参加利率询价的机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后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

１４

：

００

前将本表连同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一并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

２

、本表一经填写并加盖公章后，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即构成参与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对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若因机构投资者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预约申购无效或产生其他后

果，由机构投资者自行负责。

３

、认购申请人承诺认购申请表中填写内容真实、有效、完整，确保本次认购资金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

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４

、参与利率询价与认购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承担法律责任。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

申请认购“

１０

泰豪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５

、投资者将此表及附件传真后，请于

１０

分钟内打电话进行确认。

传真号码：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８９７ ０５３１－５８８１５９９６

（电子传真）

确认电话：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７９７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８４２

附件二：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公司债券网下认购承诺函

重要声明

本表一经认购人填写，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公章后传真至主承销商，即构成

认购人发出的、对认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营业执照注册号（机构填写）

证券帐户名称（上海）

证券帐户号码（上海）

经办人姓名（机构填写）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移动电话

承诺认购金额

认购人承诺认购

１０

泰豪债（大写） 亿 仟 佰万元整

（小写）

￥

万元

请将此表填妥签字及盖章后，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传真至主承销商，并请于传真后

１０

分钟内致

电主承销商予以确认。

传真号码：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８９７ ０５３１－５８８１５９９６

（电子传真）

确认电话：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７９７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８４２

认购人在此承诺：

１

、认购人以上填写的内容真实、完整、准确、有效；

２

、本次认购款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３

、认购人同意主承销商根据簿计建档等情况确定其具体配售金额，并接受所确定的最终配售结果；本

表一经填写并加盖公章后，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即构成对本申购要约的承诺；

４

、认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其获得配售，则有义务按照保荐人（主承销商）规定的时间、金额和方式，与

保荐人（主承销商）签订《网下认购协议》，并将认购款足额划至主承销商通知的划款帐户。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股票简称
：

泰豪科技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５９０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

ＴＥＬＬＨＯＷ ＳＣＩ－ＴＥＣＨ ＣＯ．

，

ＬＴＤ

）

（江西省南昌高新开发区泰豪大厦）

声 明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期债券发行的简要情况， 并不包括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的各部分内容。 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及发行人网站（

ｗｗｗ．ｔｅｌｌｈｏｗ．

ｃｏｍ

）。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前，应仔细阅读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除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另有规定外，募集说明书全文中的定义与解释均适用于本募集说明书摘要。

重大事项提示

１

、公司主营产品智能节能产品、电机电源产品、装备信息产品涉及市场范围较广，市场需求的变化与宏观经济周

期性波动相关。公司主营产品所属行业的景气度与宏观经济的景气度呈正相关关系。宏观经济发生波动可能会对公司

的业务产生一定的影响。 公司智能节能产品、电机电源产品属于国家鼓励重点发展的产业，装备信息产品则广泛应用

于国防领域，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为公司装备信息产品提供了市场空间。尽管公司从事的行业都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

遇，但上述行业的需求也都与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如果未来宏观经济形势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仍将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２

、公司及控股公司三波电机、北京泰豪、人环公司、信业公司、衡阳泰豪、济南吉美乐、泰豪微电均属高新技术企

业，享受

１５％

所得税税率，上述税收优惠期限截至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控股公司深圳电力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享受

９％

的优惠所得税税率，

２００９

年享受

７．５％

的所得税优惠税率，从

２０１０

年起执行

１５％

的所得税税率；北京泰豪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作为中外合资企业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１

年执行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如果未来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发生不利变化或者公司（含子公司）到期后未能继续获得高新技

术企业证书，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国家出口相关政策，报告期内本公司出口的发电机产品享受

１７％

的出口退税税率。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公司享受的出口退税金额分别为

１

，

１２４．５０

万元、

１

，

９６４．７７

万元、

４６９．７６

万元和

４５７．８８

万元，占公司

当期净利润的比重分别为

１２．７４％

、

２１．１７％

、

４．２８％

和

９．７３％

。

另外，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公司收到财政补贴和贴息资金分别为

８２１．９７

万元、

９３１．４４

万元、

１

，

２８６．２４

万元和

１

，

０５９．８４

万元，分别占公司当期净利润的

９．３１％

、

１０．０４％

、

１１．７２％

和

２２．５１％

。

如果未来国家的出口退税政策或财政补贴政策发生不利变化，也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３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应收账款净额为

９１

，

９３８．１１

万元，占公司资产总额的

２１．３３％

。 如果上述应收账款

不能及时收回，将给公司带来坏账损失。 而如果未来公司不能有效控制应收账款的增长，将对公司的经营质量产生不

利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

４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说明本期

公司债券发行主体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小，违约风险很低；本期公司债券信用质量很高，信用

风险很低。公司最近三年的年均可分配利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９

，

１３２．１６

万元，预计不少于公

司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３

倍。 由于本期公司债券的期限较长，在债券的存续期内，发行人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电气机械

制造行业和资本市场状况、国家相关金融、产业政策等外部环境以及公司本身的生产经营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

导致发行人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中获得足够资金按期支付本息，将可能对债券持有人的利益造成一定的影响。

５

、由于公司债券的上市审批或核准事宜需要在发行结束后方能进行，目前公司无法保证本期债券一定能够按照

预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另外，虽然本期公司债券具有良好的资质及信誉，但公司无法保证本期公司债券在债券

市场交易流通的活跃性。如果出现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交易不活跃甚至出现无法持续成交的情况，投资者可能面临流

动性风险，无法立即出售其债券，或投资者无法获得预期的收益水平。

第一节 发行概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的核准情况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５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发行本期公司债券的方案；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发行人召开了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发行本期公司债券的方案，并授权发行人董事会办

理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的具体事宜；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发行人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以及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根据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明确了本次债券发行的具体方案。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５８

号文核准，核准规模为不超过

５

亿元人民币。

二、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及发行条款

（一）发行主体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券名称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公司债券。

（三）发行规模

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５

亿元。

（四）票面金额

本期公司债券每一张票面金额为

１００

元。

（五）债券期限

本期公司债券的期限为

５

年。

（六）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付。

（七）起息日

本期公司债券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开始计息，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９

月

２７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八）付息登记日

本期公司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

１

个交易日， 在该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公司债

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年度的债券利息（最后一期含本金）。

（九）付息日期

本期公司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每年的

９

月

２７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顺延）。

（十）兑付日期

本期公司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

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十一）本息兑付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的本息支付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

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

（十二）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的询价结果在预设范围内协商确定，

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十三）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由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四）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期公司债券的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

（十五）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十六）发行价格

本期公司债券按面值发行。

（十七）发行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采取网下协议发行方式。

（十八）发行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十九）向股东配售安排

本期公司债券不向原有股东进行配售。

（二十）承销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由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组织承销团，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二十一）发行费用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费用预计不高于募集资金的

２．２％

。

三、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安排

（一）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时间安排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

预计发行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共

２

个工作日。

网上认购日：—。

网下认购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二）本期公司债券上市安排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

公告。 本期债券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场所交易或转让。

四、本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

公司名称：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毛勇

住 所：江西省南昌高新开发区泰豪大厦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１－８１１０５９０

传 真：

０７９１－８１１０５９０

经办人员：杨骏（董事会秘书）、杨洁芸

（二）承销团

１

、保荐人（主承销商）

公司名称：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玮

住 所：济南市经十路

２０５１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５６１０１１

传 真：

０１０－６８５６５９０７

项目主办人：程建新、张应彪

联 系 人：孟娜、朱卫、王庆刚、曹珍

２

、分销商

（

１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宏民

住 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２４

号

联系电话：

０４１１－３９６７３３９０

传 真：

０４１１－３９６７３３１７

联 系 人：朱玲玲

（三）发行人律师

单位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王立华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１１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２１８８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２１５０

签字律师：王振强、肖泽红

（四）审计机构

单位名称：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耿殿明

住 所：北京市丰台区桥南科学城星火路

１

号（昌宁大厦

８

层）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１－６６９２０４１

传 真：

０７９１－６６９２０２４

签字注册会计师：胡平、龚勤红、李国平

（五）担保人

公司名称：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荣泳霖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清华同方大厦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３９９８８８

传 真：

０１０－８２３９９７６５

联 系 人：张园园

（六）资信评级机构

公司名称：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浩

住 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

７６０

号安基大厦

８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１０１９０９０ ０１０－６６４２７７８８

传 真：

０２１－５１０１９０３０ ０１０－６６４２０８６６

签字评级人员：邵津宏、鲁秦、李敏、刘莎莎

（七）债券受托管理人

公司名称：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玮

住 所：济南市经十路

２０５１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５６１０１１

传 真：

０１０－６８５６５９０７

联 系 人：朱卫、孟娜

（八）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名 称：上海证券交易所

总 经 理：张育军

住 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８０７８１３

（九）公司债券登记、托管、结算机构

公司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总 经 理：王迪彬

住 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６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５８７

传 真：

０２１－５８７５４１８５

（十）收款银行

名 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经十一路支行

户 名：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账 户：

１６０２００１２２９０２０１４２５０６

联 系 人：张仕文、李敏、刘伟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８２０６７３８９ ０５３１－８２０６８２１８

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 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

或其他利害关系。

第二节 担保事项和评级情况

一、担保事项

本期公司债券由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概况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２５

日成立，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

交易，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００

。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９．９４

亿元，法定代表人荣泳霖，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清华同方大

厦，控股股东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同方股份的主营业务集中在信息和能源环境两大产业，涉及计算机、数字城市与行业信息化、安防系统、数字电视

系统、数字通信与装备制造、互联网应用与服务、环保、建筑节能八大领域。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同方股份持有本公司普通股

Ａ

股

１０３

，

０８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６４％

。

２

、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财务数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度

总资产（万元）

２

，

２３７

，

１９０．７６ ２

，

１３８

，

９９２．１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万元）

９６０

，

２８２．３８ ９４０

，

０５６．３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万元）

７４６

，

６８５．１０ ７３０

，

７８５．６５

营业收入（万元）

６４７

，

６４９．８３ １

，

５３８

，

７７３．５７

净利润（万元）

１６

，

２５２．０１ ４８

，

９５３．３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１３

，

２７２．２３ ３５

，

１３７．０２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度

资产负债率（

％

）

５７．０８ ５６．５０

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７８ ４．８１

流动比率

１．４３ １．３８

速动比率

０．９５ ０．９７

注：

１

、

２００９

年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６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

、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

、担保人资信状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担保人同方股份取得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广发银行、北京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

银行的授信额度

１１４．６０

亿元，其中，已使用的授信额度为

４４．１８

亿元，尚有

７０．４２

亿元的授信额度未使用。

同方股份资信状况良好，报告期内在贷款偿还、业务往来等方面，均未发生过违约现象。

４

、担保人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占净资产的比重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担保人同方股份对外担保余额合计

２０．２５

亿元，占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的

２７．１２％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１０．８３

亿元，占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１４．５０％

。

５

、担保人偿债能力分析

同方股份资产规模较大，盈利状况良好，且目前运营顺畅，资本实力雄厚。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同方股份合并口

径下的资产总计

２１３．９０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７３．０８

亿元，

２００９

年度同方股份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３．８８

亿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５１

亿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同方股份合并口径下的资产总计

２２３．７２

亿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

７４．６７

亿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同方股份实现营业收入

６４．７６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３３

亿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同方股份的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５６．５０％

、

１．３８

和

０．９７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同方股份的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５７．０８％

、

１．４３

和

０．９５

，偿债能力良好。

同方股份具备较强的经营实力和财务实力，资信状况良好，并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 如果发行人不能按期支付

债券本金及到期利息，担保人有能力按照《担保函》履行担保义务。

（二）担保函主要内容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同方股份向发行人出具了《担保函》，为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担保函》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被担保的债券种类、数额

被担保的债券为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发行的

５

年期公司债券，发行面额总计为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

２

、债券的到期日

本期债券到期日为：债券发行首日起满

５

年的前一日。债券发行人应在债券兑付期限内和付息期限内清偿全部债

券本金和利息。

３

、保证的方式

担保人承担保证的方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４

、保证责任的承担

在本期债券到期日，如发行人不能全部兑付债券本息，担保人应当在到期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主动承担担保责任，将兑

付资金划入债券登记机构或主承销商指定的帐户。 在每期利息到期日，如发行人不能按时兑付债券利息，担保人也应当在

到期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主动承担担保责任，将兑付资金划入债券登记机构或主承销商指定的帐户。

债券持有人可分别或联合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 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代表债券持有人要求担保人履行保证责任。

５

、保证范围

担保人保证的范围包括本期债券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及利息，以及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

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６

、保证的期间

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限为本期债券存续期及本期债券到期日起贰年。 债券持有人在此期间内未要求担保人

承担保证责任的，担保人免除保证责任。

７

、财务信息披露

本次债券有关主管部门或债券持有人及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对担保人的财务状况进行监督， 并要求担保人定期

提供会计报表等财务信息。

８

、债券的转让或出质

债券持有人依法将债券转让或出质给第三人时，担保人在《担保函》第五条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９

、主债权的变更

经本期债券有关主管部门和债券持有人会议批准，本期债券利率、期限、还本付息方式等发生变更时，不需另行经

过担保人同意，担保人继续承担《担保函》项下的保证责任。

１０

、加速到期

在本期债券到期之前，担保人发生分立、停产停业等足以影响债券持有人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债券发行人应在一

定期限内提供新的保证，债券发行人不提供新的保证时，债券持有人有权要求债券发行人、担保人提前兑付债券本息。

１１

、担保函的生效

《担保函》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期债券发行之日生效，在《担保函》第六条规定的保证期间内不得变

更、撤销或终止。

二、评级情况

经评级机构评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该级别反映了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

响较小，违约风险很低。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其中，“

＋

”是对信用级别的微调，表示信用等级略高于

ＡＡ

。该级

别反映了本期公司债券信用质量很高，信用风险很低。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设立及股本变化情况

（一）公司设立情况

公司前身江西清华泰豪电器有限公司（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２９

日，更名为“清华泰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经江西省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发行联审小组以《关于同意清华泰豪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清华泰豪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赣股［

１９９９

］

１１

号）同意清华泰豪科技有限公司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总数为

８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司

２０００

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调整公司股份的决议，经江西省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发行

联审小组以 《对

＜

关于同意清华泰豪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清华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

部分条款进行调整的批

复》（赣股［

１９９９

］

２９

号）同意清华泰豪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８

日，更名为“清华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３

日，更名为“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总额变更为

９３

，

０５６

，

８２８

股。

（二）公司发行上市及股本变化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２

］

５９

号文审核批复，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４

，

０００

万股，股本总额变更为

１３３

，

０５６

，

８２８

股，公司

４

，

０００

万股社会公众股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３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系统挂牌上市交易。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经发行人

２００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

２００３

年末股本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转增

３

股派现

０．５

元，发行人股本总数相应增加至

１９９

，

５８５

，

２４２

股。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经发行人

２００５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发行人非流通股股东以

１

：

０．６５

的比例单向缩股的方式完成股权分置改革。 发行人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总股本变更为

１５０

，

７３０

，

４０７

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１１

号文批准，发行人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５

日完成公开增发新股，共计

增发

４５

，

６００

，

００３

股，增发完成后发行人总股本变更为

１９６

，

３３０

，

４１０

股。

根据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派

１．００

元 （含税）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及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实施公告，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９４

，

４９５

，

６１５

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字（

２００９

）

６７０

号文批准，发行人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５

日按照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的比例，完

成向泰豪科技全体股东配售股份，共计配售

８４

，

９４２

，

４７８

股，配股完成后发行人总股本变更为

３７９

，

４３８

，

０９３

股。

根据

２００９

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及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５

日实施公告，公司以

３７９

，

４３８．０９３

股为

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４５５

，

３２５

，

７１２

股。

二、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股本为

４５５

，

３２５

，

７１２

股，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１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３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２２．６４ ０

无

２

泰豪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７１

，

２９６

，

６７０ １５．６６ ０

质押

５９

，

６３９

，

９９９

股

３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１３

，

８８２

，

９９５ ３．０５ ０

无

４

中国银行

－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１０

，

４５９

，

３９２ ２．３ ０

未知

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９

，

８１３

，

９０４ ２．１６ ０

未知

６

中国银行

－

泰信优质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７

，

８９２

，

７００ １．７３ ０

未知

７

中国建设银行

－

融通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５

，

１８５

，

３２３ １．１４ ０

未知

８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４

，

８４２

，

３５２ １．０６ ０

未知

９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５ ０

未知

１０

交通银行

－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未知

４

，

６３５

，

４８５ １．０２ ０

未知

合 计

２３５

，

８８８

，

８２１ ５１．８１ ０

三、公司组织架构和权益投资情况

（一）公司组织结构图

本公司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各职能部门，并

制定了相应的议事规则。

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本公司组织结构如下所示：

（二）公司的权益投资

四、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控股股东

公司名称：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荣泳霖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清华同方大厦

注册资本：

９９３

，

８５０

，

５５４

元

股票简称：同方股份，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００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主要经营业务：信息技术、能源环境等领域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等

同方股份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简称：同方股份，股

票代码：

６００１００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同方股份持有公司股份总额为

１０３

，

０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２２．６４％

。

上述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无质押或冻结的情况。

同方股份的主营业务集中在信息和能源环境两大产业，涉及计算机、数字城市与行业信息化、安防系统、数字电视

系统、数字通信与装备制造、互联网应用与服务、环保、建筑节能八大领域。 为保障各业务领域分工合作、高效运行，同

方股份设立了计算机系统本部、应用信息系统本部、数字电视系统本部和能源环境产业四大本部。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同方股份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度

总 资 产

２

，

２３７

，

１９０．７６ ２

，

１３８

，

９９２．１７

股东权益合计

９６０

，

２８２．３８ ９４０

，

０５６．３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７４６

，

６８５．１０ ７３０

，

７８５．６５

营业收入

６４７

，

６４９．８３ １

，

５３８

，

７７３．５７

净利润

１６

，

２５２．０１ ４８

，

９５３．３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３

，

２７２．２３ ３５

，

１３７．０２

注：同方股份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实际控制人

公司名称：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军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１

号院

８

号楼

２５

层

注册资本：

２０

亿元

主要经营业务：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实业投资管理；企业收购、兼并、资产重组的策划；科技、经济及相关业务

的咨询及人员培训等。

同方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原北京清华大学企业集团，以下简称“清华控股”）。北京清华大学企

业集团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由原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 并更名为清华控股有

限公司。清华控股拥有同方股份、紫光集团、紫光股份、诚志股份、启迪股份、浦华控股、阳光能源、科技创投、工美装饰、

华环电子、比威网络等三十余家控股和主要参股公司。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清华控股资产总额

４４１．６３

亿元，所有者权益

１７４．９８

亿元。

２００９

年清华控股实现营业总收入

２９１．０１

亿元，净利润

６．７０

亿元，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

１７．８１

亿元（前述财务数据已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三）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持有本公司

股份数（股）

持有本公

司债券数

（元）

２００９

年薪酬

（万元）（税

前）

是否在股东单位

或其他关联单位

领取报酬、津贴

陆致成 董事长 男

６２ － － －

是

黄代放 副董事长 男

４７ １

，

１１９

，

７６８ － ２０．５７

否

张宇宙 董事 男

４９ － － －

是

范新 董事 男

５０ － － ３０．００

否

周钟山 独立董事 男

３６ － － ５．００

否

熊墨辉 独立董事 男

６１ － － －

否

张蕊 独立董事 女

４８ － － －

否

万晓民 监事会主席 男

５３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１７．９５

否

孙岷 监事 男

４３ － － －

是

饶兰秀 监事 女

５２ １９４

，

９４０ － －

是

毛勇 总裁 男

４６ １２０

，

６９０ － ２０．３８

否

邵建生 副总裁 男

５７ １２２

，

１８４ － １７．５６

否

李春生 副总裁 男

４７ － － １６．７２

否

邹映明 副总裁 男

４７ １２０

，

９２４ － １６．２３

否

杨骏 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男

４９ １１４

，

０８４ － １６．５８

否

李自强 副总裁 男

３９ １１９

，

８６７ － １６．４１

否

邹卫明 副总裁 男

３８ － － １４．９９

否

杨剑 总裁助理 男

３１ － － １２．００

否

吴菊林 总裁助理兼财务负责人 男

５３ － － １２．０３

否

注：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均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六、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及主要产品用途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发行人主要从事智能节能、电机电源、装备信息产品三大类业务产品的生产、销售，属于机械制造行业中的电气机

械及器材制造子行业。

（二）公司主要产品用途

１

、智能节能业务

发行人智能节能业务主要包括楼宇智能电气系统产品的生产以及智能建筑楼宇电气的集成化设计、 施工、 安装

等。通过将智能建筑电气产品及电气系统进行整体性优化、集成，提供系统的可靠性和智能化水平，充分发挥机电设备

的效能，提高工程建设的效率，智能建筑的节能效应明显。

２

、电机电源业务

公司生产的电机电源产品包括固定式发电机（组）和移动式发电机（组）两类。 其中，固定式发电机（组）主要作为备

用电源，广泛应用于金融、邮电、电信、医院、智能建筑等对不间断电源要求较高的各个行业。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对用电安全也要求越来越高，作为重要备用电源的固定式发电机（组）需求也保持旺盛增长态势；移动式发电机

（组）则广泛应用于各种野外作业，包括野外勘探、石油、煤炭、矿产开发等各个野外作业领域。

３

、装备信息产品

公司的装备信息产品主要有军用移动电源、车载通信系统等产品，主要应用于国防领域。

第四节 公司资信情况

一、公司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共拥有多家银行共人民币

２２．８１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其中尚未使用的额度为

１０．１６

亿元。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与主要客户及供应商发生业务往来的信用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在采购、销售等业务过程中，严格履行与客户签订的合同，没有发生过违约情况

三、本次发行后累计公司债券余额

公司报告期未发行过公司债券或企业债券，截止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发行人无债券余额。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后，发行人累计债券余额为

５

亿元，占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

２９．６６％

。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合并报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

，

３１０

，

５５５

，

３４４．４１ ４

，

２２２

，

５６３

，

３４１．１５ ３

，

３４１

，

８０１

，

６４７．５０ ３

，

０９５

，

３２９

，

５９８．０９

负债总额

２

，

２７７

，

０４５

，

７８６．９５ ２

，

１９２

，

２０５

，

５０５．２９ １

，

８７８

，

２５４

，

５８９．９６ １

，

６７６

，

１７６

，

１３１．３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１

，

６８５

，

５６２

，

７３５．２７ １

，

６７７

，

１０５

，

０５３．０８ ９８１

，

４５１

，

１３１．８１ ９０９

，

５９７

，

９４４．６７

股东权益合计

２

，

０３３

，

５０９

，

５５７．４６ ２

，

０３０

，

３５７

，

８３５．８６ １

，

２９２

，

０５２

，

７３３．９９ １

，

２１９

，

９１７

，

６７０．５２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６

，

４０１

，

４９１．４９ ９８

，

２８６

，

６１４．４５ ９１

，

４８６

，

２２８．１４ ８４

，

１９１

，

８８１．０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６

，

４３８

，

８０４．８３ ４６

，

５８９

，

２９５．３８ １４７

，

１５６

，

３５２．９９ １３６

，

０５９

，

７４５．０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９

，

１７４

，

６７０．５７ －２１１

，

９７６

，

１６６．４２ －１５９

，

６１０

，

７２５．１８ －１９８

，

４２５

，

２１４．１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６

，

００５

，

６７１．０５ ５９７

，

８７０

，

３３４．０４ －１８

，

５９２

，

２３６．９４ １７９

，

７２１

，

１３４．７８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４１

，

６１９

，

１４６．４５ ４３２

，

７８７

，

２５４．５８ －２８

，

７１１

，

０４１．７７ １１６

，

３０５

，

９１０．２７

（二）母公司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

，

００７

，

６４２

，

９４９．３５ ２

，

８７２

，

７０８

，

２６８．０３ １

，

９８０

，

４０３

，

１４４．６６ １

，

６８０

，

１７６

，

５７９．６８

负债总额

１

，

４５６

，

８７３

，

６２１．２１ １

，

３６１

，

４９３

，

７０４．００ １

，

１２２

，

３６９

，

０７６．５３ ８７５

，

９３５

，

８６９．５４

股东权益

１

，

５５０

，

７６９

，

３２８．１４ １

，

５１１

，

２１４

，

５６４．０３ ８５８

，

０３４

，

０６８．１３ ８０４

，

２４０

，

７１０．１４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净利润

７７

，

４９８

，

５７３．４１ ５３

，

２６２

，

３８１．４２ ７３

，

４２６

，

３９８．９９ ５５

，

６５１

，

５８９．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

，

２１９

，

５３７．１９ －５２

，

７３８

，

５９５．３５ １４６

，

１１６

，

９２４．２５ １２２

，

３５２

，

４９４．４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

，

６１８

，

００３．８０ －４１３

，

７６３

，

２７２．３７ －１３６

，

４６９

，

３４９．７３ －２５６

，

３９６

，

５２３．３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４

，

２７１

，

８０６．４２ ６１２

，

５７９

，

２９９．０３ －７

，

３３５

，

１５５．８７ ９５

，

０７９

，

９８４．７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６

，

４３４

，

２６５．４３ １４６

，

３９１

，

８２９．４６ ４

，

６８５

，

９２５．８４ －３９

，

５４８

，

６３１．７５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一）合并报表口径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倍）

１．４３ １．４９ １．１１ １．１４

速动比率（倍）

１．０５ １．２２ ０．８０ ０．８４

资产负债率（

％

）

５２．８２ ５１．９２ ６１．３４ ６０．５９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３．７０ ４．４２ ３．３３ ４．６３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１．０６ ２．７５ ３．３０ ３．５６

存货周转率（次）

１．２６ ３．４６ ３．３９ ３．５３

利息保障倍数（倍）

３．７９ ３．３７ ２．７５ ３．４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７４ ８．０１ ９．６９ ９．２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 ０．３０ ０．３１ ０．２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 ０．３０ ０．３１ ０．２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２１ ０．１２ ０．５０ ０．６９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股）

－０．５３ １．１４ －０．１０ ０．５９

（二）母公司报表口径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倍）

１．０７ １．０４ ０．８２ ０．８４

速动比率（倍）

０．８３ ０．８９ ０．６９ ０．６７

资产负债率（

％

）

４８．４４ ４７．３９ ５６．６７ ５２．１３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３．４１ ３．９８ ２．９１ ４．１０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１．０６ ２．４８ ３．６１ ４．６４

存货周转率（次）

１．３１ ４．３７ ５．３２ ４．８８

利息保障倍数（倍）

６．３４ ２．７９ ３．６７ ３．５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５ －０．１４ ０．５０ ０．６２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股）

－０．０４ ０．３９ ０．０２ －０．２０

第六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为

５

亿元。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划将不超过

２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剩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备查文件如下：

（一）发行人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财务报告及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二）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及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三）法律意见书；

（四）资信评级报告；

（五）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六）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七）担保函

（八）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二、查阅地点

投资者可以在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期限内到下列地点或互联网网址查阅募集说明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

（一）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江西省南昌高新开发区泰豪大厦

联 系 人：杨骏（董事会秘书）、杨洁芸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１－８１１０５９０

传 真：

０７９１－８１１０５９０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ｅｌｌｈｏｗ．ｃｏｍ

（二）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

Ａ２

号中化大厦

１１

层

联 系 人：孟娜、朱卫、王庆刚、曹珍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５６１０１１

传 真：

０１０－６８５６５９０７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201 0

年
9

月
20

日星期
一

A10

保荐人（主承销商）

（住所：济南市经十路

２０５１８

号）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９

日


